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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播粵語堂牧區計劃書 
By Pastor Jayson 

第一版公佈於 2022 年 2 月 1 日 
修訂並公佈於 2022 年 9 月 1 日 

1. 變革重點 
把現行團契重新以年齡或人生階段劃分為四個大的牧區(或五個牧區更佳，但視乎教

牧人數決定)——青年及初職、夫婦、成人，及金齡。每一牧區由教會委派一位牧者擔

任區牧，由信徒領袖出任副區牧、組長、副組長的配搭互補下，牧者帶領及督導牧區

內的牧養工作，而牧養的目標就是強化及支援每一小組，使之「糖黐豆」，為當中每

一組員要作主門徒的平台和後勤。 
 

2. 針對現況 
2.1 教會定了「進深、跨越、傳承」作全教會發展方向。 
2.2 粵語堂人口老化，在 Emmaus 成立以前，幾乎沒有二十至三十歲的年齡層，「傳

承」無繼。 
2.3 大概以分齡牧養模式分成七個團契，而每個團契皆分成若干小組。不同小組的人

數、出席率、投入度參差，當中不乏未信朋友和別教會的會友，關係難以「進

深」。 
2.4 大約有八個小組不隸屬於任何團契，自主運作，傳道牧者亦沒有參與其中。 
2.5 各團契大概皆以節目主導（program oriented），小組組員關係的深化為副產品。 
2.6 各團契各自接收新人（包括未信的朋友）入組，但卻沒有一套有系統及共用的小

組運作模式或材料來幫助慕道者決志；他們多數把未信者混入信徒的小組中。 
2.7 各團契在試行 Sermon based small group 前，查經為主要小組內容；主日崇拜與團

契生活脫鉤；聽了道，但沒有鼓勵行道，信仰便難以「進深」。 
2.8 各團契各自為政，沒有統一的大方向，也無一致的運作模式，於是就連團與團之

間也難以「跨越」藩籬。 
2.9 架構上同時設立團牧和區牧，不顧牧職長期空缺及牧者人手不足的現實。 
2.10 區牧、團牧、導師、團長、核心組的分工不清、權與責不成比例——有責的無

權、有權的無責。 
 
3. 定義 

3.1 小組：信徒群體的最基本單位，單身人士的小組理想由 8-12 人組成，夫婦小組由

4-6 對夫婦組成。其成員必需是已清楚決志信主的基督徒，同時他們皆願意投入

南播整體的教會生活（參考可見表現：在過住半年於本堂崇拜出席率達 70%或以

上），視南播為其自己屬靈的家。 
3.2  牧區：由相類似的小組組成，區內應有 3-12 組。各組組長在區牧(及副區牧)帶領

下牧養及發展牧區。 
3.3  區牧：由教會委派負責帶領牧區發展及牧養組長的教牧同工。他們因為有牧會的

呼召及接受了整全的神學訓練，他們理當在牧區內主力擔當教導聖經、屬靈分

辨、防範異端、訓練領袖、建立團隊、執行紀律等職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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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副區牧：乃在各方面皆有美好見證的成熟門徒、具牧養心志，起來與區牧配搭，

分擔牧養工作。他們必須由區牧推薦，主領牧師批核授權。兩年一任，續任次數

不限。 
3.5  組長：乃對神對人皆有熱心，願意開放自己生命，與組員同行門徒成長路的信

徒。他們必須由區牧及副區牧共同委任。兩年一任，最多續任一次，便應提攜到

新組長起來承傳。 
3.6  副組長：人際關係和睦、具責任感的信徒起來協助組長在組內幫手聯絡、行政、

關顧等工作。兩年一任，最多續任一次，便應提攜到新副組長起來承傳。 
 
4. 牧區運作 

4.1 小組日常以 Sermon based small group 為分享內容，建議每個月最少 2 次。餘下的

星期可休息、飯聚、或其他的聯誼活動。重點是要顧及組員不同人生階段的生活

節奏。 
4.2 牧區宜定期辦合組聚會，其考慮是該類活動如集各組之力便更為有效，譬如是牧

區合組培靈會、組際球賽、牧區專題講座、社會服務、合組郊遊、合組派發福音

單張、合組佈道會等。建議合組聚會可兩至三個月一次，或一年兩至三次。 
4.3 牧區與牧區之間也可不定期辦聯區活動。 
4.4 區牧和副區牧緊密地與各組長結連，建議每個月最少聚集一次，其間分享每組近

況和需要，彼此共商對策。區牧也該善用這類聚集（透過一同禱禱、敬拜、分

享、生活、查經、培訓）與組長率先建立糖黐豆關係。 
4.5 區牧向主領牧者負責有關牧區的發展。主領牧者可按需要直接介入牧區或個別小

組協助和牧養。 
 
5. 吸納新人的安排 

5.1 新人不論他信主與否，均不宜在進教會的初期便倉猝放他們進組。原因是我們並

未清楚這人對耶穌及對南播的委身，如果他們心懷二意或圖謀不軌，便必影響既

有的小組，更成為組長和副組長的重擔。 
5.2 新人在南播粵語堂的軌道 

 
 
 

 
 

接觸

•崇拜

•教會福音聚會

•牧區外展活動

孵化

•崇拜

•開放性小組

•個別關心跟進

入組

•開設新人組

•加入既有小組

- 已信主 
- 願意投入南播 
-遞交入組申請表 
- 經牧者查核信仰 
- 由牧區安排入那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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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牧區制與現行團契制的比較 
 

牧區制 團契制 
以建立小組為核心價值 以維持團契節目運作為核心價值 

小組以其人數之少更靈活運作 團契人多自然在決策和用地上多限制 

花時間和精神在關係建立上 花時間精神在團契架構及節目上 

與粵語堂牧者建立更緊密牧養關係 牧者與團友間隔著團契職員會或核心組 

整體粵語堂在方向和運作上更合一 各團契各自為政--七團契似七間教會 

小組組員在較同心基礎上建立關係 未信者及別教會會友混入組，團契舉步為艱 

善用教會整體佈道事工資源 沒有針對性設計帶慕道者認識福音 

 


